
國泰世華、台北富邦之

信用卡資料報送品質管控機制

採訪：謝淑惠／攝影：陳惟鍇

聯徵中心為激勵全體會員機構共同落實資

訊安全、追求更高資訊品質，自民國90年起，

實質提撥回饋金給執行「資訊安控」及「資料

報送品質」績優會員金融機構；實施7年來，

總計支付之會員回饋資料費逾新台幣7億元，

約佔同期間聯徵中心查詢費收入之11.3%。另

自96年起，擴大舉辦「績優機構」及「績優人

員」表揚活動，藉以公開、直接的方式，獎勵

對「資訊安全」和「資料品質」表現優良的績

優機構及績優人員。

97年度「會員機構執行信用資訊安控暨報

送信用資料績優機構及績優人員」表揚大會，

共計表揚24家「執行信用資訊安控暨報送信用

資料」績優機構，包括「執行信用資訊安控」

績優機構7家、「報送信用資料」績優機構15

家，及「協助報送信用資料績優機構」2家；

其中，報送信用資料類又分為「授信資料類」

與「信用卡資料類」，而「信用卡資料類」

係依據會員機構報送信用卡相關資料之「正確

性」、「即時性」、「一致性」及「完整性」予以

評分，今年計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北富

邦商業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永豐信用卡

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金融機構獲得「報送信用

資料類 ~ 信用卡資料」之機優機構獎，其中，

尤以國泰世華銀行連獲兩年報送信用卡資料績

優機構獎，誠難能可貴。

為使讀者瞭解績優機構於報送信用卡資訊

作業相關之內部管控機制，以汲人之長，補已

之短，本刊特專訪國泰世華銀行個人金融事業

處協理李素珠，及台北富邦銀行核心系統處消

金資訊部協理徐銘宏，分享其機構內部作業經

驗。

聯徵中心訪者問（以下簡稱問）：貴行於

資料報送前，內部有何檢核機制以保資料之正

確性？當資料報送後，如何處理無法通過聯徵

中心檢核邏輯而遭剔退之資料？ 

國泰世華銀行個人金融事業處協理李素

珠（以下簡稱李）答：本行資料報送作業採系

統自動化處理，於報送聯徵中心前增加前置比

對作業，分就各項資料欄位間之邏輯性交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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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例如：出生日期是否落於合理區間、身份

證字號編碼是否正確、停用日期有值時，停用

種類和停用原因是否有填報、停卡日期是否早

於發卡日期、繳款截止日是否早於帳單日⋯⋯

等），遇有邏輯錯誤時，則將錯誤資料暫時踢

除，並交由專責人員檢視修正，修正完畢後方

予正式報送，故能有效確保本行報送資料之正

確性。

本項作業設有專責人員每日檢視踢退資

料，除予以人工修正後重新報送外，並針對邏

輯錯誤之緣由深入探討，並隨時據以調整系統

程式，減少日後再次發生遭踢退之情形。

台北富邦銀行核心系統處消金資訊部協理

徐銘宏（以下簡稱徐）答：基本上，我們相關

作業系統的開發是配合聯徵中心在做，初始就

有驗證；聯徵中心如果變更格式也都會通知我

們，我們就跟著變更、並開始測試，這個過程

最重要的是「欄位定義」要確認清楚，否則，

就有可能發生資料報送聯徵中心時，會被誤判

為錯誤的資料而遭退回。當檔案發展、傳遞

時，我們是無法、也不能看到客戶的實際檔案

內容，所以站在資訊部規劃科的立場，就實際

的作業機制而言，很難回答資料正確不正確，

但是，在驗證、測試時，我可以保證資料是正

確的；而我們的最大優勢，就是整個信用卡機

制是我們自己開發的，也就是說，我們對整個

系統的架構很清楚，因此，只要測試、驗證時

的格式是對的，並經主管檢視過程紮實，同時

確認欄位定義與聯徵中心欄位定義相同，則便

可進入報送執行階段了；如何確保檔案是否都

到位，就是靠機制運作了。

此外，也是需要我們跟聯徵中心互相支

援、反應，當我們漏送資料時，聯徵中心會給

我們一個答覆條，告知我們有檔案沒到、有錯

誤，而我們的「資訊管理小組」就會在第一時

間檢驗是否檔案有送到、錯誤，如果資料有錯

誤，就發出「追蹤單」要求修正，最慢在三天

之內必須完成。

問： 如何掌握信用卡類四個檔案資料報送作業

之及時性？

李： 本行係以系統自動化排程方式產生報送資

料，故能於相關文件處理及帳務作業完成

後即時報送聯徵中心（信用卡戶基本資

料KK1、信用卡資料KK2、特約商店資料

KK3、特約商店每日請款交易資料KK5等

四項為每週一報送；信用卡戶帳款資料

KK4為每個結帳日後2日報送）；另指派

國泰世華銀行個人金融事業處協理李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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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監看每日報送資料是否按時產

生，若有延遲情形將儘速完成相關作業以

利報送準時順遂。

徐： 這方面作業主要也是藉由系統控制，為達

即時性目的，我們尤其重視兩個部分：

1. 在系統進行方面，是否每天都有把異

動資料維護好？並檢核是否落實執

行？我們的優勢是對系統很熟悉，所

以這個要求，我們幾乎都可以100%達

成。

2. 在機制運作方面，至於資料有沒有送

出，萬一有人為疏失，而忘記將資料

報送給聯徵中心，便得仰賴團隊互助

精神，一發現問題，會有同仁即時打

電話告知並隨即補送，所以我們給聯

徵中心的檔案都會是最即時的。

我們銀行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基

本上我們的資料跟聯徵中心資料時新

度只差一天，何況，對我們而言，如

果拖太久就會消耗很多資源，這是大

家所不願意看到的。

問： 如何避免漏報客戶資料，使持卡戶資料完

整呈現？對於聯徵中心每季發函告知貴行

相關檢核結果之機制，是否確實達到提升

資料品質檢核之透明度？

李： 我們每季均會依照聯徵中心檢核結果統計

表，針對漏報部分即刻補正，並就程式檢

討修正，以減少漏報情形。聯徵中心所提

供之檢核結果統計報告，內容十分詳盡，

對本行助益甚多；但為能知此知彼，瞭解

自己銀行的表現成績是落在整體銀行中的

哪個區間，建議聯徵中心於每季寄送資料

統計結果報告時，能增加全體會員機構各

項檢核項目之平均值，以作為本行自我評

量與改善之參考。

徐：聯徵中心發函告知銀行相關檢核結果的這

個做法很好，因為這份書面報告中，會具

體陳列要求更正部分，這方面的資訊我們

很重視，所以，我會在第一時間去確認相

關同仁是否已完成更正作業。

基本上，我們資料連結算是相當緊

密，客戶資料連結是不能出錯的，否則會

影響到資料報送的完整性，所以，我們都

會加強比對、檢視是否有錯誤、遺漏情

形，若有，則我們的系統都幾乎能反映出

來，當然，也有一部分還是要靠聯徵中心

台北富邦銀行核心系統處消金資訊部協理徐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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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忙。

問： 如何避免同一客戶前後期信用卡資料矛盾

的情形（例如，上期報送強制停卡，下期

突然報送一般停卡；或上期報送為活卡

且繳款正常，下期突然報送強制停卡等

等），以使資料呈現前後期之合理性。

李： 依據實務經驗，如果有同一持卡戶前後期

資料矛盾情形，主要原因大概是資料誤

鍵；為避免這種情形發生，本行資料建檔

作業人員在前端鍵入資料後，另有專責的

覆核人員逐筆檢視，加以本行報送資料皆

採直接抓取電腦資料予以報送，故可大大

減少誤報情形。此外，針對非常態之特殊

個案（例如，客戶之欠款係因信用卡遭他

人冒用所致，或客戶嚴重違反本行信用卡

約定條款等），均須由相當層級權責主管

核准後，方可異動報送資料，這類案件較

為罕見，且處理過程十分嚴謹。

徐：我認為聯徵中心針對會員報送的前後期資

料之合理性作檢核是很好的，通常我們收

到聯徵中心的單子，都是交給業務單位處

理，我們資訊部門的責任就是去轉告相關

部門，告知他們報送的資料有矛盾、是不

合理的，請他們修正。但是，有時業務單

位，也只是盡可能服務我們的客戶，解決

我們客戶的問題，僅此而已。

問： 對於聯徵中心資料檢核邏輯的設計，有何

看法與建議？

李：我們對於聯徵中心資料檢核邏輯的設計有

以下兩點建議：

1. 建議有關「前一月有報送KK4月繳款

資料，而次一月尚未報送KK4月繳款

資料」之檢核邏輯適度放寬。因為，

實務上若遇客戶更改結帳日，那麼，

客戶的帳單也會順延至次一月之結帳

日產生，造成客戶聯徵資料報送時間

前後差距約1-2個月，建議中心可考慮

放寬檢核邏輯為「前二月有報送繳款

資料尚未結案，而前一月及本月皆未

再報送繳款資料」為妥。

2. 有關「上期報送強制停卡，下期突然

報送一般停卡」之檢核，在銀行實

務上的確有客戶原強制停用之原因

消除（例如，客戶之欠款經查係因

信用卡遭他人冒用，不可歸責於客

戶，遂將「強制停卡」更改為「一般

停用」。），若以此認定報送不合邏

輯，確有不妥且不符「實際狀況」，

對提昇報送品質用處也不大，請聯徵

中心考量是否刪除此項檢核。

問： 對聯徵中心之回饋機制及表揚績優機構/人

員大會有何看法與建議？

李： 聯徵中心所採行的回饋機制以及所舉辦的

績優機構/人員表揚大會，主要是鼓勵會員

機構持續注意提昇報送品質及落實信用資

訊安全控管作業，用意及誘因極佳，本行

也十分注重資料報送作業品質，相信其他

同業也應該如此，因此，我們強烈建議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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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中心能持續推動會員回饋機制，及舉辦

績優機構/績優人員表揚大會。

徐：我建議將銀行處理聯徵中心剔退資料的

「更正效率」納入評分項目，因為，金融

機構重視聯徵中心剔退資料積極進行問題

處理及資料修改，應該是值得鼓勵的；本

行對於錯誤資料的「更正效率」基本上都

要求三天內完成。

此外，為充分發揮聯徵中心制定回

饋機制的宗旨與美意，強化回饋機制的效

益，我建議聯徵中心將績優機構評選活動

的評分的方式以書面充分告知全體會員金

融機構，並且每年做一個排行榜，告知每

個會員金融機構，他們是位於哪個等級、

排名第幾名，讓大家都有更清晰、更具體

的階段性努力目標；每年都進步一些，慢

慢的大家都有機會成為績優機構。

另外我要強調，這樣的書面資料（函

件），收件對象應該是各個金融機構的執

行長或資訊長等人，唯有高階長官的重

視，才能貫徹推動的效益。同理，績優機

構/人員的表揚活動也是一樣，建議聯徵中

心在頒獎前發函給得獎機構的高階長官，

告知他們麾下有這些優秀的同仁正在默默

努力著。

問： 請談談獲得信用卡資料報送類績優機構獎

項之感受。

李： 能夠連續二年獲得信用卡資料報送類績優

機構獎項，代表本行平日努力得到肯定，

本行感到十分欣慰，日後將繼續秉持正確

及嚴謹原則進行資料報送作業，俾能繼續

名列資料報送類績優機構獎。

徐： 我們機構感到很光榮，能從金管會陳主委

手中拿到績優機構獎狀，對我們來說是莫

大的鼓勵，為此，我們在報送資料上將會

更加用心，繼續堅持我們的目標，讓世界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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